
浮府字〔2026〕34号

浮梁县人民政府

关于胡喜全等同志免职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中共浮梁县委浮干字〔2026〕34号文件精神，经2026年6月12日县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：
免去胡喜全同志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祝亚军同志浮梁县司法局经公桥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李强同志浮梁县司法局瑶里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余骏彪同志浮梁县司法局江村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王子豪同志浮梁县司法局兴田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吴维同志浮梁县司法局王港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石美玲同志浮梁县司法局臧湾司法所所长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县委、县纪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协、县人武部、县委各部门、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群众团体、新闻单位
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4日印发



